《银川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银川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明确规定设区的市政府组织对规章或者规章中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废止有关规章的重要参考。开展立法后评估是检验政府规章实施效果的重要方式，通过对政府规章实施的基本情况、社会效果等进行评估，可以增强政府规章的实效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为政府规章的“立改废释”提供重要参考。
    近年来，我市已制定多部政府规章，但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制度建设仍处于空白状态。为填补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制度的空白，规范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制定《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开展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十分必要。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三、起草程序

    市司法局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规定，委托第三方起草。
四、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共18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立法后评估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立法后评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立法后评估的目的及程序，规定了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公众参与、注重实效的基本原则，指引评估实施单位正确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

（二）关于评估主体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立法后评估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市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立法后评估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政府规章的实施部门是立法后评估的主体，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利益以及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政府规章的立法后评估，由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实施。为了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可以委托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中介机构等单位具体实施评估工作或者评估工作中的部分事项。

（三）关于评估范围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应当进行立法后评估的四种情形：1.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社会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且实施已满2年的；2.调整对象发生改变，现规定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尚不明确的；3.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以及社会公众提出较多意见的；4.市人民政府及市司法行政部门认为需要评估的。

（四）关于编制评估计划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计划纳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列入立法后评估年度计划的项目，评估所需经费应当纳入评估实施机关的年度预算，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核拨。

（五）关于评估内容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评估实施单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从立法内容、立法技术和实施绩效等方面，对规章的全部内容进行整体评估，或者对其主要内容进行部分评估。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围绕政府规章的落实情况，重点评估合法性、合理性、科学性、协调性、操作性、实效性、规范性等方面的内容。

（六）关于评估程序和期限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评估程序分为五个步骤，评估期限自评估小组成立后6个月内完成，内容复杂、争议较大的，经市司法行政部门同意可以延长2个月。

（七）关于评估报告

《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评估结束后，应当根据评估情况制作正式的评估报告，并对评估报告的内容和评估结果的运用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评估，参照《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执行。



